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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7月24日

（2023）浙0483民初4670号
华冬花（330825198710047027）：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中心
支公司诉被告黄志龙、华冬花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被告华冬花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分中心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489号
曹波、杨诗梦：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曹波、杨诗梦的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
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下：一、
限被告曹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
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16092.89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代偿款
7107.98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6日起、以代偿款
8984.91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8日起，均按日利率
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杨
诗梦对被告曹波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如
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31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870元，由被告
曹波、杨诗梦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499号
朱毓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国平与被告朱毓龙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
限被告朱毓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
沈国平价款97600元；二、驳回原告沈国平其余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2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2800元，
由被告朱毓龙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97号
林银芝：本院审理原告谢尚才与被告林银芝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3）浙0523民初97号，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523民初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
认谢尚才与林银芝之间的泡脚机买卖合同关系已于
2022年8月1日解除；二、林银芝返还谢尚才货款
323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自2023年1月9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款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三、
驳回谢尚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
讼费1360元，由谢尚才负担155元，由林银芝负担
120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91破5号
2023年6月28日，本院依法裁定受理湖州荣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浙0591破5号决定
书，指定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浙江苏杭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荣源公
司管理人。荣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至2023
年9月15日前，向荣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信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田园路与敬业路交叉口西160米原
佳源四季璟园售楼处；邮政编码：313000；联系方式：马则
群律师15268104418、陈牡芳律师17857605603）。债
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荣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
9月25日14时采用“线上＋线下”形式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并采用“线上＋线下”形式进行表决（具体参会
方式和步骤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位债权人准时参加。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荣源公司的股东、法
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承担相应义务及责任，如违反的，将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请荣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高级
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及时与管理人联系，并依法履行义
务。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15号
本院根据浙江武义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的申请于2023年7月13日裁定受理了浙江盘顺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7月19日指定浙江
前程律师事务所为浙江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8
日前，向浙江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
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
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赖律师
15957925650、朱律师13857920799，申报债权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
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浙江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浙江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浙江盘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8月25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本院定于2023年9月20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
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
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
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504号

周锦秀：本院受理原告王芳诉你与浙江小吙记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武义分公司、浙江小吙记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3民初5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被告浙江小
吙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义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原告王芳货款437240元及自诉之日也即
2023年2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被告浙江小吙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被告浙江小吙
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武义分公司的上述第一项债务在
不能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芳的其他
诉讼请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2339号
许朗聪：本院受理原告武义名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被告许朗聪、何志武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一、被告许朗聪偿还由
原告垫付的银行贷款本息计人民币696464.92元及自
2021年12月1日起至2023年5月30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的利息10015.87元(以后的利息仍按此计算至实
际支付之日)；二、被告许朗聪承担原告诉讼代理费
25000元；三、被告何志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四、原告就(2022)浙0723诉前调确303号享有债权
和本案上述债权对车牌号为浙G5V0W3梅塞德斯奔
驰小型越野客车享有抵押权及其优先受偿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3年9
月8日上午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五法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260号
浦江湛博工贸有限公司、胡坚勇、方群英、金斯文、

金佳颖：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支行与被告浦江湛博工贸有限公司、胡坚勇、方群
英、金斯文、金佳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1日上午9
时00分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916号
张欢：本院受理原告陈军诉被告张欢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张欢支付加工款
7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0日上午9时0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277号
毛大法：本院受理原告陈建清与被告毛大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58976.67元（自
2017年3月5日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暂
计算至2023年5月4日，此后按相同利率计算至实际
支付之日），总计108976.67元；2、判令被告支付律师费
3000元；（以上1、2项总计111976.67元）3、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
9月15日15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法庭3号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3323号
沈建兵：本院受理的原告东阳市横店祥龙红木家

具厂诉被告沈建兵（3326241987******58）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83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1115号
上海学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本院受

理裘建萍诉你、上海学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1民
初11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解除原告裘
建萍与被告上海学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于
2022年11月24日签订的《入学服务协议》及2022年11
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限被告上海学威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
还原告裘建萍报名费、学费共计43000元。三、被告上
海学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
承担补充责任。四、驳回原告裘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3839号
金其林（3307251979****2514）：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米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国林、金其林、
浙襄新能源汽车襄阳有限公司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2
民初383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一、请依法判
令被告金国林归还原告代偿款10185.45元及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止）及律师费
2500元。二、请求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浙襄新能源汽
车襄阳有限公司所有的鄂FF1P15号汽车的折价款或
拍卖、变卖价款在第一项诉讼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被告金其林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四、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本公告采用在信息
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2023年9月11
日上午8时2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本案由审判员卢爱彬独任审理。若未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3176号之一

吴伟剑：本院受理原告李王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82民初317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5破2号
本院根据钟洪涛的申请于2023年6月19日

裁定受理云和县致能语言培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3年7月10日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
务所担任云和县致能语言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致能公司）管理人。致能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前，向致能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163号四楼，联系
人 ：吴 娴 、潘 旖 珂 ，联 系 电 话 ：15757902948、
1586916350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致能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致能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9月19日上午
9时30分在云和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云和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7月17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东阳市人民法院（2023）浙0783破23号，受送达人
应为“东阳市鸿佳磁材有限公司及各债权人”，特此更
正。

杭（西湖）建罚决字〔2021〕00006-1-1号
被处罚单位：杭州柏轩酒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96649096U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53号

杭州柏轩酒店有限公司：
根据上级交办，杭州柏轩酒店装修工程项目存在施工

图文件未经审查擅自施工的违法嫌疑。2021 年 7 月，本机
关组织人员对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调取了杭
州柏轩酒店装修施工当时的有关资料，并对法定代表人谢
平来和施工单位负责人邹一品做了调查询问笔录等。

经查明，杭州柏轩酒店装修工程的施工面积和合同金
额需办理施工图文件审查，装修从 2018 年年底开始，2019
年7月至8月结束，你单位在此期间无办理记录，存在施工
图文件未经审查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向你（公司）邮寄了《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杭（西湖）建罚告字〔2021〕00006-1-1】，你（公司）
表示没有收到，且无法提供有效地址，5 月 24 日我局执法
人员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453号进行了上门送达

（由物业公司代收），最终于 7 月 8 日对你（公司）在浙江法
治报进行了公告送达，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

证、申辩和陈述要求。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我局根据《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结合《浙江省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8 版）》00992 条
款一类等次低限的处罚标准，作出如下决定：

处以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上缴国库。
上述罚款，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杭州市区工商银行所属网点（账户：杭州市西
湖 区 财 政 局 非 税 收 入 专 户 电 子 缴 款 专 户 ，账 号 ：
1202022729900007523，开户行：工商银行杭州保俶支行）
缴纳。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
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
向西湖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
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
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本机关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7月24日

杭州市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知人：温州艾尼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俊

经查，你（单位）存在无故拖欠谷春年、赵维等 14 名职
工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6 月共计 465412 元工资的行为。
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
十条之规定，现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三
十五条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
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
书》（温龙人社监罚听（先）告字〔2023〕2 号）。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可自本公告
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地 址 ：温 州 市 龙 湾 区 人 防 大 楼 ，联 系 电 话 ：
0577-86922802）提出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逾期未提出
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
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7月24日

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被告知人：温州艾尼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俊

经查，你（单位）存在无故拖欠谷春年、赵维等 14 名职
工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6 月共计 465412 元工资的行为。
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
十条之规定，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足额支付谷春年、赵维等14名职工2022年8月至2023年6
月共计 465412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232706 元（按应付
金额 50%的标准计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社监理
先告字〔2023）4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
你（单位）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地址：温州市龙湾区人防大楼，联系
电话0577-86922802）提出陈述或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
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7月24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温州艾尼家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MA2J81L40P
法定代表人：高俊，身份证号码：330303********0314

经查，你（单位）存在以下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未按时
足额支付谷春年、赵维等14名员工2022年8月至2023年6
月共计465412元的工资，情节严重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
响。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和《拖欠
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规定,现我局决定：将你（单位）以及法定代表人列入拖欠农
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由相关部门在政府资金
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
优评先、交通出行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列入期限为
2023年7月17日至2026年7月16日。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列入拖
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决定书》（温龙人社监
列决字〔2023〕6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依据《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你（单位）如已改正拖欠农民工
工资违法行为且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满 6 个月，可
书面提交申请、已经改正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证据、不
再拖欠农民工工资书面信用承诺，向我局提出提前移出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申请。我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决定是否予以提前移出。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7月24日

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决定书送达公告

2023年6月28日，东阳市人民法院根据（2023）浙0783
民诉前调8157号通知，受理东阳市中君科技有限公司预重
整一案，并于2023年7月18日指定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为
预重整管理人，现将本案债权申报事项公告如下：

一、东阳市中君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在2023 年8月
20日前向预重整管理人申报债权。

二、本次债权申报采取以现场或邮寄方式申报。申报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南路西端1586号龙腾铭德
广场 8 楼浙江迎鸽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李律师；联系电
话：13806786022；现场接待时间：申报期限内工作日上午9
时-12时，下午14时-17时。

三、债权申报相关事宜，详见《东阳市中君科技有限公
司预重整案债权申报须知》。 特此公告。
东阳市中君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3年7月24日

东阳市中君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债权申报公告

浙江双江湖律师事务所和浙江炽天律师事务所，经两所设
立人一致同意由浙江双江湖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炽天律
师事务所。浙江炽天律师事务所存续期间的全部债权债务由
浙江双江湖律师事务所承继，具体合并事宜按双方吸收合并协

议执行。合并需经浙江省司法厅行政许可后生效。合并生效
后，原浙江炽天律师事务所已同时注销，以浙江双江湖律师事
务所的名义从事业务。浙江双江湖律师事务所经营地址为义
乌市稠江街道杨村路288号高创园1号楼3楼。特此公告。

浙江双江湖律师事务所 浙江炽天律师事务所
2023年7月24日

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公告
原债权人吴忠平（身份证号码：330123195409270030）

名下[2020]浙 0203 民初 11330 号民事判决书及[2022]浙
0203 执 543 号执行案件的债权，被执行人：宁波方圆风机
制造有限公司、宁波风机有限公司、金希耀、黄孝君。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将上述债权的本金及利息以 480 万元已
转 让 给 滕 松 辉 ，受 让 人 滕 松 辉（身 份 证 号 码 为 ：
330225198211052291）已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办理债
权转让手续，同时也通过书面方式向各债权人履行了通知
义务。特此公告。

公告人：滕松辉 2023年7月24日

债权转让公告


